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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一. 110年4月 15日、22日及28日，分別於北

中南辦理精進雞蛋溯源管理座談會，與產業
進行溝通形成共識，擬定逐顆噴印政策，規
劃洗選與未洗選採分階段實施。 

二.本會於本(110)年6月18日預告，並於9月17
日公告訂定「指定洗選鮮蛋為應登錄溯源資
訊之農產品與其應登錄之項目及標示方式」。
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。 

三.溯源農產品：指使用國產原料且於國內生產、
加工、分裝，並將可追溯資料登錄於中央主
管機關所建系統之農產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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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規說明 (1) 

指定洗選鮮蛋為應登錄溯源資訊之農產品與

其應登錄之項目及標示方式 

一、 本規定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十六條第

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 指定農產品經營者供應校園食材、國軍副食、

超商、超市、量販店、大賣場及網購通路販售

之洗選鮮蛋(以下簡稱洗選鮮蛋)為應登錄溯源資

訊之農產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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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規說明 (2) 

三、農產品經營者應於洗選鮮蛋流通、販賣

前，將下列溯源資訊登錄於「台灣雞蛋噴

印溯源管理系統」，並於蛋殼噴印溯源編

碼、包裝日期及生產方式及生產代號： 

(一)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。 

(二) 聯絡電話。 

(三) 生產所在地(鄉/ 鎮/市/區) 。 

(四) 原料蛋個別來源畜牧場之進貨數量與 

        洗選蛋出貨數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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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規說明 (3) 
四、蛋殼噴印方式及內容： 

 

 

 

 
 
 
 
 
五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1月15日農牧字第

1100042006A號公告「溯源畜禽產品溯源資訊項目及
標示方式」之規定，自中華民國111年1月1日起，不適
用於本規定所定之洗選鮮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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噴印方式 噴印內容 

第一行 
溯源編碼 

第1-3 碼：原料蛋來源畜牧場編號 
第4-6 碼：洗選廠、場(或洗選室)編號 

第二行 
包裝日期及生產

方式代號 

第1- 6 碼：包裝日期 
第  7    碼：生產方式代號 

   O：有機生產 
    F：放牧生產 
    B：平飼生產 
    E：豐富化籠飼生產 
    C：一般籠飼 生產 



參、洗選雞蛋產業背景 
一、雞蛋每日平均產量11.5萬箱/日 
二、雞蛋洗選量能(估算每日6小時/場)： 
        占國內每日平均雞蛋產量之比例為 
        78.1％ 
三、國內洗選廠 (場、室)計99家 
          (一)洗選廠18家      
          (二)洗選場33家 
          (三)畜牧場附設洗選室48家 
四、市售雞蛋洗選率約50%以上 
五、洗選定義：請參照衛生福利部「生鮮蛋品洗

選作業指引」(生鮮蛋品洗選操作參考流程，
詳如附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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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選雞蛋噴印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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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碼說明 
 
 
 
 
 
 
 
 

第1-3碼，A01代表畜牧場溯源編號 

第4-6碼，001代表洗選場編號 

A01001 
210901F 

第二行:包裝日期(1-6碼) 

第一行:A01001 

A01001 
210901F 

範例一 (鈍端):洗選場及畜牧場附
設洗選室逐顆噴印 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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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二 (蛋身):洗選場及畜牧場附設 
(直印、橫印皆可) 洗選室逐顆噴印 

肆、噴印內容及查詢(1) 



台灣雞蛋噴印溯源管理系統 
噴印溯源編碼查詢： 
登入台灣雞蛋噴印溯源管理系統網頁，
輸入雞蛋噴印溯源編碼→查詢，可取
得洗選廠(場)與原料蛋來源畜牧場及
生產方式等資訊。 

 
查詢結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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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噴印內容及查詢(2) 

H56050 
220101F 

包裝日期+生產方式 
O:有機生產 
F:放牧生產 
B:平飼生產 
E:豐富化籠飼生產 
C:一般籠飼生產 



                  肆、噴印內容及查詢(3) 
   雞蛋噴印包裝日期及外包裝有效日期之辨識 
• 產銷履歷雞蛋： 

噴印包裝日期及外包裝保存期限辨識 

• 盒裝洗選蛋： 

噴印包裝日期及外包裝有效日期辨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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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產雞蛋溯源平台系統 台灣雞蛋噴印溯源管理系統 

國產生鮮禽肉溯源平台系統 國產土雞溯源平台系統 國產鵪鶉蛋溯源平台系統 

     肆、噴印內容及查詢(4) 

國產雞蛋溯源平台系統 

國產鵪鶉蛋溯源平台系統 

台灣雞蛋噴印溯源管理系統 

消費者查詢專區 

網址：https://www.poultry-trace.org.tw/link/consumer.jsp 



一、洗選雞蛋噴印溯源申請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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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對象 洗選廠 (場、室) 

申
請
流
程 

(一) 至「台灣雞蛋噴印溯源管理系統」下載申請書 

檢附： 
1.工廠登記證影本或特定工廠登記影本 
2.建築使用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影本或核准公文 
3.註記禽蛋洗選室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
4.生產作業管理計畫書(包含作業流程、管制點及相關 
   紀錄表單及洗選、噴印設備清單等) 

(二) 郵寄，向中央畜產會家禽組(承辦人員：吳俊達 
專員，電話:02-23015569分機2217)提出申請 

(三) 審查合格，核予噴印溯源編號及系統登入帳號 

伍、申請程序與登錄作業(1) 



二、台灣雞蛋噴印溯源管理系統 

(一)向中央畜產會提出申請。 

  (已申請養雞協會洗選溯源系統，毋須再申請) 

(二)登錄雞蛋噴印溯源系統，取得原料 

       蛋噴印溯源碼。 

(三)每日依原料蛋個別畜牧場進貨數量 

       與生產方式登錄及每日依個別畜牧 

       場登錄洗選蛋噴印數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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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申請程序與登錄作業(2) 



陸、噴印溯源違規樣態及罰則(1) 

一、可能違規樣態： 
    (一)噴印內容與原外包裝標示不一致 

          (日期、來源畜牧場、生產方式) 

    (二)未依規定格式噴印 

    (三)生產資訊未登錄或登錄不實 

    (四)洗選廠 (場)使用他廠(場)噴印溯源碼 

           (調蛋、代洗選) 

    (五)未申請洗選廠(場) 溯源碼而擅自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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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依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第16條 

        第2項及第3項規定，公告「指定洗選鮮  

        蛋為應登錄溯源資訊之農產品與其應登 

        錄之項目及標示方式」。 

        違反者依同法第31條令限期改善，不改正 

        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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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噴印溯源違規樣態及罰則(2) 

一、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



(一)、依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第25條第2 
           項規定對散裝食品販賣者要求以中文標 
           示品名、原產地(國) 、製造日期或有效 
           日期及其他應標示事項。有中央農業主 
           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，應標示生產 
           系統。 
           違反者依同法第47條，處新台幣三萬元 
           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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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噴印溯源違規樣態及罰則(3) 

二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



 

(二)、依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第28條第1 

           項規定，食品其標示、宣傳或廣告，不 

           得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。 

           違反者依同法第45條，處新台幣四萬元  

           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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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噴印溯源違規樣態及罰則(4) 

二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



報告結束 
謝謝各位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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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
